2014年屏東縣地方教育論壇：教育力與教育發展的在地觀點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
二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
三、協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、社團法人臺灣地方教育發展學會、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學院、社團法人高雄師範大學屏東縣校友會

四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瑪家鄉長榮百合國民小學

五、時    間：103年8 月13日（星期三 ）

六、地    點：屏東縣瑪家鄉長榮百合國民小學

(屏東縣瑪家鄉瑪家村七鄰和平路一段65號 08-7997257)

七、會議主旨

自教育基本法、地方制度法公布實施後，地方政府擁有更大辦理國民教育的主體空間，教育施政更能貼近地方的實際狀況，得以回應地方教育需求；彈性與回應性更大，教育發展理應更多元，更多采多姿；地方關心在地教育發展的動機也應較高，也更有意願與決心辦好地方教育，以有利縣市整體發展。依此邏輯思考，應可預見地方教育將會有更良善的發展。然而縣市條件差距頗大，諸多錯綜複雜的因素在在影響各地方教育的表現，也所造成教育發展的落差。是否邏輯中，錯估/失了在地脈絡或其他關鍵因素？相信，需要更微觀、更具體、更真實、更完整地加以探討，才可還原更精確的真象。

何謂教育力？該如何評估，又應如何看待評估結果？親子天下2012年公佈的「縣市教育力大調查」，雖然成功吸引各界對地方政府對教育投入與表現的關注，但也引來諸多研究結果正當性與效度的質疑。事實上，學術界無論就教育表現或學校效能的研究已著力多年，但對於教育表現的層面與指標也未有定見。顯然，「教育」、「學校」存在於多元速變的大環境之中，承載愈來愈多應有的功能、其他社會環節功能弱化的責任轉嫁、社會許許多多正當與不正當的期待，”表現”的定義可謂莫衷一是。是以，以負國民教育重責地方政府為單位，其教育表現應如何理解與評估？目前國內對此探討極少。如若擬定了不當的評估方式，非但無法正確的展現縣市政府的教育表現，更可能因錯誤的指標而發揮不了引導縣教育良善發展的功能，反而可能會誤導，甚至妨礙縣市的教育發展，讓縣市將精力經費錯置。
本論壇以2012年親子天下教育力大調查的結果為楔子，邀請教學術涉獵和實務經驗豐富的學者與現場教育工作者，以焦點團體和圓桌論壇方式進行相關主題的探討，進行在地觀點的反思；從地方特有的脈絡，以更貼近現場的微觀角度，反思教育地方教育發展之現況、成就與挑戰、教育力之內涵與評估、教育力提升之策略與作法。期待透過更客觀、更周全的關懷，得以對未來教育發展有更積極正面的意義。此論壇並非是起點，它延續著過去屏東在地論壇累積的社群能量與在地智慧；更非是終點，它將在相關在地教育計畫中形成修正與引導的力量，與後續系列探討的基石。
8、 研討主題：教育力與教育發展的在地觀點

· 研討子題：

（1） 教育力表現與評估的在地觀點
1. 縣市教育發展之現況、成就與挑戰
2. 縣市教育力之內涵與評估
3. 縣市教育力提升之策略與作法
（2） 不同地區在教育力上的表現與分析
九、參加對象：

高高屏地區各級學校教師、教育行政與文化事業機構人員、大學校院教師與學生、民意機構、媒體單位等人員

十、辦理方式

圓桌論壇

回饋對話

十一、議程
「2014年屏東縣地方教育論壇：教育力與教育發展的在地觀點」議程

	日期：103年8月13日(三)        地點：屏東縣長榮百合國小

	時間
	主題與活動內容
	發表人
	地點
	主持/

評論人

	08:20-
08:30
	報到時間
	二樓露台
	蔡國興主任

	08:30-08:40
	開幕式
	二樓

視聽教室
	屏東縣政府教育處顏慶祥處長

	08:40-

10:10
	從多元評量看在地教育力(微觀)
	1. 鶴聲國中黃賢德校長

2. 高樹國中林容如校長

3. 武潭國小高至誠主任
4. 和平國小陳麗玲老師

5. 泰安國小涂淳益老師
	二樓

視聽教室
	長榮百合

國小

陳世聰

校長

	10:10-
10:20
	休息時間
	二樓露台
	吳進源主任

	10:20-11:50
	教育力表現與評估的在地觀點(鉅觀)

· 縣市教育發展之現況、成就與挑戰
· 縣市教育力之內涵與評估
· 縣市教育力提升之策略與作法
	1. 牡丹國中王家瑞校長
2. 麟洛國小蔡文正校長
3. 漢民國小顏永進校長
4. 南華國小陳文龍主任
	二樓
視聽教室
	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學院張慶勳
院長

	11:50-
12:30
	綜合座談
	1. 各場次結論分享

2. 開放與會者自由對談
	二樓

視聽教室
	屏東縣政府教育處顏慶祥處長

	12:30-13:20
	午膳時光
	二樓露台
	高師大屏東校友會李振芳理事長

	13:30-
	平安賦歸/部落生態踏查
	County road
	蔡國興主任


12、 認證：至教師在職進修中心(http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)報名，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4時。
13、 經費：由協辦單位贊助相關經費。
14、 本計畫經縣府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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